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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濕地使用徵詢意見資料 

 基地位置、地籍資料及面積 第一章

1-1 基地位置 

本案用地位於臺南市七股區鹽埕里(圖 1)舊臺區鹽田範圍，用地鄰近現有道

路(通往知名景點觀海樓)，並靠近鹽埕社區，周緣有臺 61 線快速道路通過。另

本案位於重要濕地邊緣區域。 

 

圖 1  基地位置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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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籍資料 

用地坐落於臺南市七股區下山子寮段 58-5 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

民國，管理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詳表 1 及圖 2)，地籍查詢資料如附件 1。因

本案尚無法確認可行，將俟重要濕地使用許可後本處將續洽土地管理機關國有

財產署辦土地分割與撥用事宜。 

表 1、工程地籍資料 

土地位置 土地地段 土地地號 土地權屬 管理單位 土地面積(m2) 備註 

臺南市 

七股區 
下山子寮段 58-5 中華民國 國有財產署 377,990  

 

 

 

 

 

 

 

 

 

 

 

 

 

 

 

 

 

 

 

 

 

 

圖 2 工程地籍圖 

 

本案工區

位置 

比例尺：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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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地面積 

使用基地總面積約為 60 帄方公尺。 

 開發或利用計畫之目的、性質、規劃構想與圖說、用水來源與排第二章

水位置圖及相關簡要內容 

2-1 開發或利用計畫之目的 

鹽埕社區為臺區鹽田開闢時興建之鹽工聚落，居民多為鹽工與其後裔，隨

著鹽田關閉後人口逐漸減少蕭條，若能發展鹽埕社區社區生態導覽解說之生態

旅遊，除有助社區發展外，亦可增進參與民眾對於生態保育之認知。本處期藉

由景觀改善期能改善家園守護圈社區環境，展現社區特色風貌，提高社區居民

對社區的認同感，進而自主改善周遭環境，配合國家公園家園守護圈理念推動

社區生態導覽觀光。 

本案施作區域鄰近鹽埕社區旁通往觀海樓之重要道路入口區域，而觀海樓

為民眾觀賞落日、養殖景觀與候鳥棲息之重要景點，亦屬重要濕地之環境教育

區，惟通往觀海樓之道路沿線缺乏意象指標形塑，營造整體景觀。而濕地範圍

鄰近聚落區域長期遭占用擺放雜物或設置簡陋寮舍，景觀更是雜亂不堪。本案

預定拆除工區寮舍並整理鄰近區域環境，改設置景觀意象設施增加在地自明性，

而考量位屬重要濕地，該設施亦可供研究人員或遊客監測或觀賞候鳥棲地狀況

使用，此外亦可供在地居民休憩功能。 

2-2 開發或利用計畫之性質 

本案工程性質為景觀改善工程，且為減低對濕地之影響規劃降低工程規模，

並採用低影響之材料進行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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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規劃構想與圖說 

本案將先移除既有簡陋之寮舍，並整理周遭原先棄置之雜物。工程設計圖

說如附件 2，主要施作項目包含以透水磚、級配鋪設並輔以植栽配置之鋪面，並

以氬管及無接縫軟性招牌布料等非永久性建材設置裝置藝術設施兼作植栽防風

與遮陰使用，另設置有木帄臺供觀察或休憩使用。設施整體高度降低至既有喬

木樹冠以下並預留緩衝空間，除減低與樹木相互影響外亦避免過於突出影響候

鳥棲息。其空間除可供研究人員或遊客觀查候鳥棲地狀況外，亦可作為在地居

民休憩使用。 

本案使用之無接縫軟性招牌布料較一般塑膠帆布材質耐久及韌性強，抗颱

風、耐撞擊、防陷不助燃，且兼具抗霉、彈性、易清洗及抗長期紫外線 UV 之

照射，其耐久性高(一般 3 年以上)後續修補及更換亦容易。本處後續亦可透過家

園守護圈補助即時維修或更換。布料上塗料顏色將參考現場環境基調，以綠色

及褐色等色彩搭配使設施與周遭樹木相融合，除整體景觀一致外，也可降低對

候鳥棲息之干擾。 

本案施作完成後，將與當地社區簽訂協議請社區協助一般日常性管理，並

透過家園守護圈機制不定期宣導對於整體濕地環境及設施之維護觀念，另將透

過重要濕地巡守人力協助於濕地巡查一併查察。 

 

2-4 用水來源與排水位置圖及相關簡要內容 

本案用地僅約 60 帄方公尺，工程內容為低影響之景觀改善，未涉及用水來

源以及排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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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現況、基地所在水系及集水區範圍 第三章

3-1 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用地現況為既有道路與舊有鹽田區域間空地，現有道路綠美化用之喬

木數株，現有社區民眾搭建簡易棚架及堆放雜物(詳如照片 1、2)，整體景觀髒

亂不佳。 

 

 
照片 1 

 
照片 2 

 

本案所在重要濕地為七股鹽田重要濕地，過去是日人開闢之臺區鹽田，鹽

田廢曬後成為候鳥使用的棲息與覓食區域。依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公告，七

股鹽田濕地重要生態資源有鳥類34科121種，包含瀕臨絕種的種類有黑面琵鷺、

東方白鸛及遊隼等。但依本處 102~104 年委託調查(詳如圖 3)，本案鄰近區域並

非黑面琵鷺主要活動區域。 

另依 101 年度「臺南市台區鹽田濕地保育行動計畫」調查結果，舊臺區鹽

田區鳥類主要分布於西側及西北側之廢棄鹽田內，紀錄鳥類 19 科 32 種，由鳥

種組成來看以鷸科、鴴科、鷺科及鷗科等濕地鳥類為主，優勢種為東方環頸鴴、

高蹺鴴及小白鷺，保育類有喜鵲及紅尾伯勞；水生生物主要有魚、蝦及蟹類等

34 科 52 種；植物紀錄 31 科 79 種，多為鹽田或潮溝邊常見耐鹽植物及廢耕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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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常見雜草，優勢種包含大花咸豐草、銀合歡、裸花鹼蓬、濱豇豆、濱刀豆、

馬鞍藤、濱水菜及鹽地鼠尾栗。 

 

圖 3  102~104 年黑面琵鷺度冬遷徙路徑 

3-2 基地所在水系及集水區範圍 

本案所在區域為既有鹽田，水路多沿舊有鹽田水道，排水配置如圖 4，與鹽

田相連之水道透過水門連接下山仔溪，為帄時內外水交換之來源，臨七股潟湖

之堤防側設有緊急抽水管線，如遇豪雨則由水利單位調派抽水機組抽除積水。 

本案濕地水源為七股潟湖，主要以海水為主，除潟湖內污染源外，下山仔

上游所帶來廢水亦為可能污染源(101 年度臺南市台區鹽田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報

告資料顯示，靠近下山仔溪之測點濁度及營養鹽濃度都較高)。 

 

 

比例尺：1/32,000 

工程位置 

黑面琵鷺繫放後追蹤

回報點(遷移路徑) 

 

黑面琵鷺活動區域 

(主要度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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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周遭區域排水分布圖 

 

 開發或利用行為相關計畫書圖文件 第四章

4-1 開發或利用行為相關計畫書 

本案工程設計圖說如附件 2，主要施作項目包含以透水磚、級配鋪設並輔以

植栽配置之鋪面，並以氬管及耐候型塑膠帆布(無接縫帆布）等非永久性建材設

置裝置藝術設施兼作植栽防風與遮陰使用，另設置有木帄臺供觀察或休憩使用。

設施整體高度降低至既有喬木樹冠以下並預留緩衝空間，除減低與樹木相互影

響外亦避免過於突出影響候鳥棲息。其空間除可供研究人員或遊客觀查候鳥棲

地狀況外，亦可作為在地居民休憩使用。完成後視覺模擬如附件 3(布料圖案未

來可能調整)。 

施工期間可能因施工機具造成噪音、震動或廢氣排放，因設置混凝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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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污水流入濕地範圍內，以及原損壞廢料與工程衍生廢棄物等問題影響環

境。濕地影響減輕對策如下： 

一、 為降低濕地環境衝擊，將責施工廠商儘量減少實際施工時間，使用性能良

好之機具並確實保養，降低工程機具造成的污染時間與量體。另於環境敏

感區域(如生態保護區鄰近區域) 將選於非候鳥度冬期間施作，避免對於度

冬候鳥棲息造成干擾。 

二、 本案施作混凝土基座量體較少，施作期間應不致產生大量廢水，將責施工

廠商將基地廢水沉澱處理後導引至鄰近道路排水系統，勿使流入濕地範

圍。 

三、 責施工廠商依廢棄物清理法及有關法規確實處理工程廢棄物，於施工期間

將不定期監督承包廠商加強工地管理，並於完工後檢查環境，避免廠商拋

棄廢棄物干擾環境。 

本案於設計階段洽當地建築管理基機關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該局就本案涉

建築管理部分意見為：「...倘台管處認定本案係屬景觀設施，自無建築法適用範

圍。」(如附件 4)因本案係以景觀設施規劃設計，評估應無建築法有關規定適用。 

4-2 施工期程 

預估由 106 年 08 月 15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全件工程工期，包含其他非

重要濕地區域)。 

4-3 設計監造單位資料 

王曉萱建築師事務所，王曉萱建築師，住址：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 101 巷 2

弄 2 號，電話：0937-02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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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查「台江國家公園周緣地區家固

守護景觀設施改善工程」第1 次專案小組會議 

審查意見與處理情形回覆 

壹、 會議時間：106 年3月21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貳、 會議地點：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 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簡召集人連貴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李委員培芬  

（一）本案之內容規模小，且對

當地之景觀改善和居民之

生活均有助益，沒有反對

之理由。 

感謝委員意見。 

（二）若有觀賞候鳥之功能，可

否考慮加一些可能之說明

或解說牌小設施。 

感謝委員意見，相關解說牌設施

部分，本處目前尚在進行重要濕

地有關調查與規畫案中，俟完成

後再行評估設置。 

（三） 本案較似景觀改善而非遊

憩景觀工程。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據修正申請

書件內容。(P.3) 

周委員嫦娥  

（一）本設施改善工程之目的，

與其說是「賞鳥遊憩」，不

如說是「目前構造物景觀

改善」與「改善環境髒亂

問題」等更適切，且工程

的必要性更能突顯。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據修正申請

書件內容。(P.3) 

（二）施作面積僅60m2，高度不

超過週邊喬木高度且在濕

地邊緣，大体上，工程完

成後對濕地不至於造成太

大影響，不過施工期間可

能還是會造成影響，故問

題和建議如下： 

1.施工時間多長？ 

2.施工期間，因混凝土基

座應有廢水的產生，如

1.本案實際施作時間預計可控制

在30日內。 

2.本案施作混凝土基座量體較

少，施作期間應不致產生大量

廢水，而施工時將要求施工廠

商將基地廢水沉澱處理後導引

至鄰近道路排水系統，勿使流

入濕地範圍。(P.8) 

3.本案工程將依申請書內容加強

監管，儘量減輕對濕地的衝



何處理？ 

3.施工期間請儘量減輕對

濕地的衝擊。 

擊。(P.8) 

（三）遮蔽物目前規劃使用塑膠

布或黑網，請由與濕地景

觀融合和環境友善的角

度，再評估使用其他材質

或設計的可能性。 

本案設計改採無接縫軟性招牌布

料，其耐候能力較普通帆布為

佳，且尺寸確定後續如有損壞更

換較為便利，後續本處亦可透過

補助方式協助社區更換。布料色

澤亦將修正與當地環境相容。

(P.4) 

陳委員德鴻  

（一）本案規模很小，位處重要

濕地邊緣，且現況已有遮

陽蓬架使用中，改善後提

供附近民眾使用及賞鳥、

研究等使用，實屬必要。 

感謝委員意見。 

（二）保留喬木與新設施帄面圖

有重疊處，是否考量海邊

風大時互碰危險、損壞情

事。 

本案設施已考量喬木樹冠高度降

低高度並預留緩衝空間。 

（三）新設施材質，應選擇更符

合樸素、耐用好看等與現

地較佳的材質搭配，如碎

瓦盤的拼貼即很符合意

象。 

感謝委員意見。 

（四）可增加解說設施，以增加

環境教育效益。 

感謝委員意見，相關解說牌設施

部分，本處目前尚在進行重要濕

地有關調查與規畫案中，俟完成

後再行評估設置。 

（五）可增加在地居民參與後續

管理、美化等工作，以利

居民參與重要濕地推動。 

本案將續洽地方發展協會認養，

推動在地居民協助後續維護保

養。 

簡委員連貴（召集人）  

（一）本案為觀察候鳥及休憩使

用，於七股鹽田濕地範園

生態復育區內設置家園守

護景觀設施改善，總面積

約60 m
2
，考量規模很小、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據修正申請

書件內容。(P.3) 



對環境友善，原則支持﹔

另非屬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明智利用允許項目，應強

化說明其必要性及重要

性，及區位適宜性。 

（ 二）本案土地產權屬於國有，

應取得國有財產署同意證

明文件。 

本案申請同意後，將續洽土地管

理機關辦理撥用。 

（三）本案景觀設施改善工程，

應盡量採用生態理念設

計，請說明建築高度、容

積率與總樓地板面積、相

關重要設施、預計引進旅

客人數或研究人員，及對

濕地生態、水質可能造成

影響。 

1.本案於設計階段洽當地建築管

理基機關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該局就本案涉建築管理部分意

見為：「...倘台管處認定本案

係屬景觀設施，自無建築法適

用範圍。」(如附件4)因本案係

以景觀設施規劃設計，評估應

無建築法有關規定適用。 

2.本案設施量體小，需配合周邊

景點發展始會有較多遊客，概

略估計引進遊客或研究人員每

年100人次以內。 

3.本案位於濕地邊緣，且完工並

無廢水問題，預計對於濕地生

態、水質影響輕微。 

4.其餘需要補充部分，已於申請

書件中補充。 

（四）本案應有視覺景觀模擬分

析，及具體施工、維運濕

地環境管理計畫。 

感謝委員意見，視覺模擬已於申

請書件中補充說明(附件3)，並請

監造及施工廠商於監造及施工管

理相關計畫納入環境保護規劃並

確實執行。 

（五）請利用圖示補充說明本案

鄰近濕地生態棲地分布，

及候鳥遷移路徑，以利評

估。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申請書件中

補充。(P.6) 

（六）請說明施工期間對濕地之

影響評估與減輕對策，若

有必要建議應有必要之濕

地環境監測計畫。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施工期間對

濕地之影響評估與減輕對策已於

申請書件中補充(P.8)。另本案評

估影響有限，不另專案辦理監



測，惟本處將持續就所代管重要

濕地辦理有關調查、分析與規劃。 

（七）建議持續加強社區民眾參

與、溝通，以期作為濕地

典範。 

感謝委員意見，本處長期透過家

園守護圈業務與在地社區互動聯

繫，未來將持續加強地方輔導與

促進地方參與。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一）本案採減量低街擊材質設

計，考量後續設施維護及

人力成本，相關塑膠帆布

及黑網如何定期破損修繕

及更換，且依重要濕地影

響說明書P4頁敘明係作為

裝置藝術設計，本案是否

建議改採低維護且耐風耐

旱低維護鄉土海生植生牆

設計取代。 

本案設計改採無接縫軟性招牌布

料，其耐候能力較普通帆布為

佳，且尺寸確定後續如有損壞更

換亦較為便利，後續本處亦可透

過補助方式協助社區更換。布料

色澤亦將修正與當地環境相容。

(P.4) 

（二）本案木帄台採「南方松防

腐材漆室外型護木油」，一

般使用年限在 3-5 年之

間，在濱海木材耐鹽耐長

日照與耐候、搭建鐵件及

安全考量選材下，建議選

用KASI 黑鐵木或紅鋼木

較為妥適。 

本案原使用南方松木料已變更為

太帄洋鐵木，依使用經驗其在濱

海區域使用耐候性遠較南方松為

佳。(附件2)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有關本案計畫與保育利用計畫草

案競合乙節，後續將與國家公園

管理處再進行溝通、協調。 

略。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

辦事處（書面意見） 

 

查本署經管臺南市七股區下山子

寮段58-5地號國有土地部分土地

分別與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承

租人訂有非公用土地認養契約、

國有基地租質契約（如需租約影

本請需地機關另函洽本辦事處提

供），該工程倘需用前述國有土

俟本案核准後續辦撥用事宜。 



地，請需地機關依國有財產法第

38 條規定辦理撥用。另依國有不

動產撥用要點第8 點規定，申撥

機關應確實調查所需國有不動產

之使用狀況、地上物等標的物之

所有權人、使用關係、使用人姓

名、住所。如須拆遷標的物，或

支付承租人、他項權利人等補償

及相關費用，或清除處理廢棄

物、汙染等情形，由申撥機關負

責協議並依規定處理，撥用後如

有糾紛，應自行解決。 

 




